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高中部選(轉)組辦法
2017.08.08修訂

一、宗旨：依據課綱精神及配合學生未來生涯規畫發展與升學需要，並提升競爭力，落實班級經營之理念，以達適性教育之目標，特訂定選組、轉組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要點」第四章第十條規定辦理。

三、分組方式：本校二、三年級開設文組、理組二種課程組合方式供學生按性向及興
趣選讀。
四、各類組課程說明： 
1.文組：文、法、商、社會、藝術性向學生選讀。
2.理組：具醫、理、工、農性向學生選讀。
3.各類組課程開設皆由本校課程發展委員會議定。
五、選組時間及方式：針對高一學生於每年6月上旬發分組選讀調查表，並於當年6月中旬收回統計。
六、轉組申請：

（一）可申請轉組時間共分為三次，請依實際「公告申請時程」向註冊組申請:
1. 高二上學期開學一週內。
2. 高二下學期開學一週內。
3. 高三上學期開學一週內(以上申請方式在不調動班級原則下實施)。
（二）就讀本校期間，因志趣不合或嚴重適應不良者，得依註冊組公告時程申請轉組，一學年中『唯以一次為限』。       

（三）學生經轉組編班公佈確定後，自當學期結束後生效，且不得提出放棄或再提出轉組申請。
七、申請者必需填寫(選)轉組申請書，並需家長及師長簽章同意。

八、經由轉學考試轉入之學生，視各班人數及其轉學考試成績，編入適當班級就讀。

九、本辦法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華東臺商子女學校高中部學生申請轉組須知

一、學生應慎動選組，選組後應盡力學習，儘量避免轉組，以免浪費時間，影響學習效果。
二、學生如紿相當時日的努力適應原選組別，確敬性向、興趣、能力不符，始可申請轉組。
三、學生申請轉組應於規定期間向註冊組登記，領取申請書，詳填轉組理由並請家長、導師及輔導教師簽註意見。
四、學生應於規定期限內完成上述輔導程序並將申請書送達教務處註冊組，逾期不予受理。

五、轉組申請書開始受理填表：高二上、下學期開學一週內、高三上學期開學後一週內。
六、核准轉組名單公告日期：開學後第二週。
七、轉組以一學年一次為原則，不得以任何理由返回原類組(班)就讀。
八、轉組後考科目為新轉入之類組所考之科目。
